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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，促进全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高质量发展，聚焦新闻出版、广播电视电影、文化艺术、体育、娱乐等重点领域，支持市场主体发展壮大，促进企业营收平稳增长，优化提升供给能力，释放市场消费潜力，制定本措施。到2027年，全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增入统企业20家；到2030年，全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增入统企业50家；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达5%以上。
1.支持主流媒体发展。制定印发《关于推进辽宁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，推动媒体深度融合，优化媒体资源配置，打造一批兼具权威性与传播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平台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委宣传部）
2.支持创制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精品。落实《辽宁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提质创优扶持和奖励办法（暂行）》，扶持、奖励一批重点创作和作品。提升电视超高清制播能力，支持辽宁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实现4K超高清技术在采编制播全流程覆盖。到2027年，策划创作推出广电视听优秀作品不少于40部；到2030年，策划创作推出广电视听优秀作品不少于100部，辽宁卫视超高清频道开播并进网入户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广电局）
3.支持微短剧产业发展。全链条扶持微短剧，出台《推动辽宁省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，支持建立微短剧综合服务平台、拍摄制作基地。加快“AI+视听”发展，建设AI创作基地、AI漫剧基地、OPC社区。到2027年，推出“北归”系列等精品微短剧8部以上；培育微短剧领军企业2家以上、年产优质微短剧40部以上；“辽宁影视勘景平台”点位达20个以上。到2030年，推出“北归”系列等精品微短剧20部以上；培育微短剧领军企业5家以上、年产优质微短剧100部以上；“辽宁影视勘景平台”点位达50个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委宣传部、省广电局）
4.发展“电影＋”消费业态。用好用足《辽宁省推动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，做优做精喜剧电影周品牌。大力发展“电影＋”新消费业态，促进电影和旅游、餐饮、非遗等消费相互融合、相互赋能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委宣传部）
5.支持文旅产业加速发展。加强文艺精品创作，扶持文学（含文艺评论）、舞台艺术、影视艺术、视觉艺术、广播剧、出版等领域的创作生产、传播推广等项目。设立辽宁省数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，支持网络文学、网络视听、数字动漫等新业态发展。设立辽宁省文旅产业基金，撬动社会资本，扶持文旅全产业链项目，支持文旅新业态发展。培育龙头骨干企业，对新入选“全国文化企业30强”“中国旅游集团20强”的企业，以及新纳入规模以上企业统计范围的文化、旅游、体育企业，给予适当资金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委宣传部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广电局、省体育局）
6.鼓励演出经济发展。支持辽宁鲁艺文化集团增强核心功能，提升核心竞争力，做强做优做大。扶持辽宁小剧场繁荣发展，成立辽宁省小剧场联盟，鼓励利用商业综合体、产业园区、建筑厂房、公共交通场站等打造演艺新空间，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小剧场和演艺品牌。支持引进头部演唱会、音乐节、精品剧目，鼓励脱口秀、亲子演出、沉浸式演艺等业态发展。推动“跟着演出去旅行”“跟着摄影去旅行”，促进文化艺术与旅游深度融合，双向赋能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文化和旅游厅）
7.提高文创产品市场化水平。激发辽宁特色文旅文创活力，开展“一鉴文创，心动辽宁”主题活动，丰富文旅文创消费业态。发挥辽宁博物馆文创联盟作用，引导文化场馆与高校、企业、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深度合作开发文创产品。到2027年，全省博物馆文创总收入力争突破2.4亿元；到2030年，全省博物馆文创总收入力争突破3.5亿元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文化和旅游厅）
8.推动非遗促进消费。支持“辽作馆”高标准、高质量建设，建立市场化运营体系，推动“辽作”成为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知名品牌。实施非遗促消费行动，举办“四季非遗购物月”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展示展销活动，鼓励非遗进旅游景区、旅游度假区、旅游街区。支持非遗工坊建设，提升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。到2027年，打造“辽作馆”不少于2家，全省非遗工坊达到330家；到2030年，打造“辽作馆”不少于5家，全省非遗工坊达到350家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文化和旅游厅）
9.鼓励发展研学旅游。鼓励旅行社发掘开发全省文化、文物、考古、非遗、红色等资源，结合中小学“春秋假”，推出一批精品研学旅游产品和线路，加快与北京、上海、江苏等省市的目标客源市场对接，推动研学旅游常态客源互送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文化和旅游厅）
10.推动赛事经济发展。打造一批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品牌赛事、特色群众赛事活动，办好“十五冬”和“东北超”等体育赛事，鼓励市场主体依托赛事热点牵引，推出优惠打折活动、特色文旅线路、打造第二现场，推动观赛、出游、消费有机融合，激活赛事经济。到2030年，每年举办全国以上级别（含国际级、国家级）体育赛事不少于60场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体育局）
11.支持扩大文旅消费能级。鼓励国家A级旅游景区、省级（含）以上旅游度假区、旅游休闲街区等文旅资源品牌实现产品业态上新、设施设备更新、管理服务革新，支持辽宁优品转化为旅游商品进景区。鼓励市场主体深入挖掘全省海洋、乡村、冰雪等优质文旅资源，布局特色海钓、邮轮游艇、海岛旅游、滨海度假、乡村旅游、冰雪温泉等旅游新业态，开发设计精品旅游线路，丰富文旅产品市场供给。拓展“AI＋文旅”多场景应用，支持旅游企业培育文旅人工智能OPC，利用人工智能开展文旅产品创意设计、科技研发、旅游商品生产等。培育特色等级民宿，培养优秀民宿主理人，支持民宿提质发展。到2027年，培育省级文旅消费新场景10个，全省等级旅游民宿数量突破40家；到2030年，培育省级文旅消费新场景20个，全省等级旅游民宿数量突破50家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文化和旅游厅）
12.促进彩票消费提质扩容。推动福利彩票发展，开展“福彩＋文旅”文创产品研发工作，支持在旅游景区设立福利彩票销售场所，促进福利彩票销售与文化体育娱乐业深度融合。推动体育彩票发展，优化网点布局，重点补齐县域、乡镇、社区空白点位，拓展即开型体育彩票销售渠道，扩大市场覆盖面与影响力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民政厅、省体育局）
13.全面优化营商环境。加强市场综合监管，深入纠治虚假宣传、强制消费、无证经营、非法招徕等乱象，规范市场秩序。落实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免罚清单，强化柔性执法。高效开展行政审批业务，完善对新业态的包容审慎审批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广电局、省体育局、省民政厅）
14.筑牢行业监管防线。加强营业性演出、艺术品、网络表演、网络音乐、歌舞娱乐、游艺娱乐等行业内容安全审核。充分发挥大型演出管理部门协作机制作用，对重点演出开展工作会商和风险研判，指挥调度重点演出监管执法，保障大型演出活动平稳有序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广电局、省体育局）
15.加大宣传推广力度。依托主流媒体和新媒体矩阵，聚焦文化文博、海洋旅游、冰雪康养、体育赛事等主题，整合各市文旅资源，聚焦精品旅游线路，“串珠成链”全方位宣传展示辽宁优质文旅资源，持续叫响“山海有情  天辽地宁”文旅品牌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委宣传部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广电局、省体育局）
以上政策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原则上至2027年12月31日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扩能提质的重要意义，省文化和旅游厅要发挥牵头作用，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组织协调，省委宣传部、省民政厅、省广电局、省体育局等相关责任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分领域推进，加大政策落实力度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工作推进中要强化调度管理，有效防控风险，重大事项及时向省委、省政府请示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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